附件5：

南京林业大学本科学生考试违纪、作弊材料报送细则
现对《南京林业大学考试纪律及违纪处理规定》作如下补充规定：
1.监考人员在考试过程中发现学生有违纪、作弊苗头的，应立即提醒或警告。
2.监考人员在考试过程中发现学生实施考试违纪、作弊行为的，应当立即终止其考试，收回试卷（对于学生用于作弊的材料、工具等，应予暂扣），并在试卷上注明考试“违纪”或“作弊”字样。监考人员在考场填写《南京林业大学考场情况记录表》，记录违纪、作弊事实经过，携带小抄作弊的请学生在小抄上签字，使用手机、手环、无线耳机等电子产品作弊的拍照留取证据。有其他证据或旁证时需附上证据或旁证材料，至少有两名监考人员签字确认。考生在《南京林业大学考场情况记录表》考生签字处签名后，监考人员令其退出考场。
3.考试结束当天，《南京林业大学考场情况记录表》原件及违纪、作弊证据或旁证材料交教务处教务科，《南京林业大学考场情况记录表》复印件及试卷交课程承担学院存档。考试遇晚上或周末等特殊情况，在发现考试违纪、作弊行为后于第二个工作日将材料交教务处教务科。
4.巡视人员巡视过程中发现学生实施考试违纪、作弊行为的，应责成监考人员督办并做好相应记录。对监考不严、没有认真查验考生证件导致替考等行为的，将追究监考人员相关责任。
5.教务处、学工处，相关学院（部）按《南京林业大学考试纪律及违纪处理规定》中的违纪处理程序进行处理。
6.违纪、作弊学生的成绩由任课教师按零分登记上报，成绩录入时成绩标志选择“违纪”或“舞弊”，当次成绩无效，且不得参加该门课程补考，必须重修该课程才能取得成绩。
